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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 36條之 2及

第 37條規定之令。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3 年 1 月 4 日金管證券字第 1120385996 號令。依據證券暨

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第三十六條之二及第三十七條規定辦

理。一、下列各款所定服務事業，應指派副總經理以上或職責相當之人兼任資訊安全

長，綜理資訊安全政策推動及資源調度事務：(一)證券商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以下同)

四十億元以上或電子下單達一定比率。電子下單一定比率指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者： 1.

網際網路下單加計電子式專屬線路下單(Direct Market Access，以下簡稱 DMA)成交金

額達公司成交金額百分之六十。 2.經紀業務成交金額市占率達全市場百分之二。3.自

然人客戶數達公司客戶數百分之五十。 (二)期貨商實收資本額達十億元以上，且電子

下單達一定比率。電子下單一定比率指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者： 1.網際網路下單加計 DMA

下單成交口數達公司成交口數百分之六十。 2.經紀業務成交口數市占率達全市場百分

之二。 3.自然人客戶數達公司客戶數百分之五十。 (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及經營接

受客戶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之證券投資顧問事業(以下簡稱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前一年度

月平均境內外管理資產規模達五千億元以上。 (四)證券交易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期貨交易所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二、各服務事業應配置適當人力資源及設備負責資

訊安全制度之規劃、監控及執行資訊安全管理作業，所稱配置適當人力資源之規定如

下：(一)實收資本額達二百億元以上之證券商、期貨業、證券金融事業、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信用評等事業，應設置資訊安全專責單位，該單位應配

置專責主管及至少三名專責人員，專門負責資訊安全相關工作或職務，不得兼辦資訊

或其他與職務有利益衝突之業務。(二)實收資本額未達二百億元之證券商、期貨業、

證券金融事業、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信用評等事業：1.實收資本

額達一百億元以上，未達二百億元者，應配置資訊安全主管及至少三名資訊安全人員。

但已設置資訊安全專責單位者，得配置專責主管及二名專責人員。2.實收資本額達四

十億元以上，未達一百億元者，應配置資訊安全主管及至少二名資訊安全人員。3.實

收資本額未達四十億元者，應配置至少一名資訊安全人員。(三)證券交易所、證券櫃

檯買賣中心、期貨交易所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應設置資訊安全專責單位，該單位應

配置專責主管及必要專責人員，專門負責資訊安全相關工作或職務，不得兼辦資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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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與職務有利益衝突之業務。三、前點第二款資訊安全主管及人員除兼辦資訊職務

外，不得兼辦其他與職務有利益衝突之業務。四、外國金融機構、證券商、期貨業及

信用評等事業依證券商設置標準、期貨商設置標準、信用評等事業管理規則規定，在

國內設立分支機構經營或兼營證券、期貨、信用評等業務者，第二點及第三點之實收

資本額改按指撥營運資金計算。五、各服務事業應於符合第二點及第三點適用條件起

六個月內調整之。六、各服務事業應將資訊安全整體執行情形納入內部控制制度聲明

書，並提報董事會通過，於每會計年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將該聲明書內容揭露於公開資

訊觀測站。七、本令自即日生效；本會中華民國 111 年 11 月 3 日金管證券字第

1110384596號令，自即日廢止。 

 

◆公告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之「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小型

期貨客製化契約」，為期貨商得受託從事期貨交易之契約。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3年 1月 4日金管證期字第 11203661321號令。公告臺灣期

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之「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小型期貨客製化契約」，為

期貨商得受託從事期貨交易之契約。 

 

◆修正「證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部分條文及「期貨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部分條文。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3年 1月 24日金管證券字第 1130380001號令。公告修正「證

券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部分條文及「期貨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部分條文。 

 

◆依據期貨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40條規定，訂定期貨商財務報告之表格名

稱及書表格式，並自編製中華民國 112年度財務報告開始適用。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3 年 1 月 26 日金管證券字第 11303800015 號令。一、依據

期貨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40條規定，訂定期貨商財務報告之表格名稱及書表格式，

並自編製中華民國 112 年度財務報告開始適用。二、期貨商財務報告除應依本規定格

式揭露資訊外，並應依期貨商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辦理。三、本令自即日生效；

本會 111年 2月 24日金管證券字第 11103806451號令，自即日廢止。 

 

 

 

 ◆配合本公司以股票為標的之股票期貨納入盤後交易適用商品，相關規章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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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條文及公告，自 113年 1月 22日起實施。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113 年 1 月 4 日台期交字第 1130000016 號函公告。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3 年 1 月 2 日金管證期字第 1120366227 號辦理，本公司 112

年 12月 13日台期交字第 1120003792號函、112年 12月 18日台期結字第 1120302239

號函及 112 年 12 月 18 日台期結字第 11203022391 號函相關規章修正條文及公告，自

113年 1月 22日起實施。 

 

◆配合本公司「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價指數小型期貨契約」客製化契約上市，修

正本公司「綜合帳戶申報時間、內容及檔案格式」，自 113 年 1 月 22 日起

實施。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113 年 1 月 9 日台期交字第 1120202589 號函公告。

依本公司業務規則第 44 條之 6 及第 46 條之 2 辦理。一、申報時間及格式內容重點如

下：(一)因客製化契約商品代號格式有別於標準規格契約，為避免影響未經營客製化

契約業務之期貨商及國內代理人申報作業，部位申報方式採雙軌制，標準規格契約部

位申報格式維持現行作法，另新增客製化契約部位申報格式，採獨立檔案申報。(二)

綜合帳戶部位申報人應於次一營業日上午 8時 15分前完成部位申報，惟本公司另有要

求時，應於本公司指定期限內申報。二、原 106 年 3 月 13 日台期交字第 10602002732

號函，自本函實施日起停止適用。 

 

◆公告修正「建立期貨商資通安全檢查機制」及「期貨商內部控制制度標準規

範」如附件，自公布日起實施。 

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113年 1月 24日台期輔字第 1130000223號函公告。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3 年 1 月 18 日金管證期字第 1120066363 號辦理。本案係依

期貨公會「新興科技資通安全自律規範」、「資通系統安全防護基準自律規範」、「網

路安全防護自律規範」、「供應鏈風險管理自律規範」及「資訊作業韌性自律規範」

五項自律規範、本公司「期貨商通報重大資安事件之範圍申報程序及其他應遵循事項」

主要內容，修正旨揭規範。 

 

◆公告「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跨據點作業應行注意事項」，並自即日起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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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113 年 1 月 9 日台期輔字第 1130000252 號函公告。

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3 年 1 月 19 日金管證期字第 1130330553 號辦理。一、為提

升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營業據點服務效能，本公司訂定本注意事項，期貨商及期

貨交易輔助人辦理跨據點相關作業應依本注意事項辦理，並落實相關管控機制。二、

有關本注意事項第 2 點第 1 項第 2 款之作業，屬「期貨商作業委託他人處理應注意事

項」第 3點第 1項第 1 款之範疇，期貨商辦理是項作業，應符合該注意事項相關規範。

三、本公司 104 年 7 月 13 日臺期輔字第 10400019600號函及 111年 7月 19日臺期

輔字第 1110002265號函自旨揭注意事項實施日起停止適用。 

 

 

 

◆檢送修正後之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會員受託從事期貨交易手續

費收取及折讓自律規則」，並自即日起實施。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113年 1月 8日中期商字第 11300000251號函，依據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3年 1月 2日金管證期字第 1120366206號函同意備查。 

 

◆公告期貨商氣候變遷情境分析指引及期貨商氣候變遷資訊揭露指引。 

中華民國 112年 10月 27日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第七屆理監事第八次聯席

會決議通過，依據中華民國 113 年 1 月 19 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期字第

1120150124號函同意備查 

 

◆修正本公會「資通系統安全防護基準自律規範」第五條。 

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113年 1月 24日中期商字第 1130000440號函，依據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3 年 1 月 22 日金管證期字第 1120366335 號函辦理。期貨商應

於公告後 6個月內完成建置複委託備援系統或取得複委託期貨商聲明書等相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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